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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中标全资子公司趸船改造项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升港站硬件设施条件与配套补给能力，湖北三峡旅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宜昌长江三峡旅游

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游客运公司”）对宜昌三峡旅游服务中心

改造升级项目—宜昌港趸船改造项目进行了公开招标，公司关联方宜

昌鑫汇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汇船舶”）中标，中标金额为

648.26 万元。 

鑫汇船舶为间接控股股东宜昌城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城发控股”）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相关部门审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名称：宜昌鑫汇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83582473536M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勇 

注册资本：5,200 万人民币 

住所：枝江市七星台船舶工业园 

经营范围：船舶设计、修造（凭有效资质证经营）；船舶配套产

品加工、销售；钢结构制造、销售；五金、日杂（不含烟花爆竹）销

售。 

主要股东：宜昌筑梦之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鑫汇船舶 80%股

权，覃启胜持有鑫汇船舶 20%股权，宜昌筑梦之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为城发控股全资子公司。 

（二）主要财务数据 

鑫汇船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和最近一期会计期末的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科目 
2023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202,105,668.09 118,150,370.70 

负债总额（元） 120,394,621.50 55,340,684.96 

所有者权益总额（元） 81,711,046.59 62,809,685.74 

科目 
2023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53,635,254.65 243,830,267.36 

净利润（元） 1,998,700.69 23,992,490.85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交旅”）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宜昌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

昌城发”）持有宜昌交旅 100%股权，城发控股持有宜昌城发 100%股



权，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鑫汇船舶为城发控股的控股子公司，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四）履约能力分析 

鑫汇船舶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

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由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关联交易定价

按照中标价格作为定价依据，交易定价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公允的原则，招标程序及结果公开公平，交易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相关

制度进行，不存在定价不公允或因关联交易所导致利益转移的情形，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旅游客运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与鑫汇船舶签订《宜昌三峡

旅游服务中心改造升级项目—宜昌港趸船改造项目合同》，合同主

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 

发包方（甲方）：宜昌长江三峡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承包方（乙方）：宜昌鑫汇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二）合同名称、内容、数量及规格 

1.合同名称：宜昌三峡旅游服务中心改造升级项目—宜昌港趸

船改造项目。 

2.合同内容和数量：主要项目内容包括锚泊系泊、污水系统、

生活用水系统、照明系统、岸电系统、主船体及上层建筑改建等。 

（三）合同总价及付款办法 



1.本合同总价为 6,482,600.25 元，本项目不因市场价格波动调整

合同价格。本合同价格形式为综合单价，按甲方签证认可实际完成

的工程量据实结算。 

2.付款方式：本合同按改建的不同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和实际

完成的工作量按月支付： 

（1）按单价合同的进度付款申请单，乙方根据合同清单按月向

甲方提交进度，并附上已完成工程量报表和有关资料，单价合同中

的总价项目按月进行支付分解，并汇总列入当期进度付款申请单； 

（2）增补项目的付款：船舶改建过程中发生的变更项目，由乙

方据实申报并经甲方审核签字确认后，在船舶建造完工前支付不超

过甲方审核金额的 70%; 

（3）本合同工程结算审计完成并移交工程竣工资料后，支付至

审计结果的 98.5%； 

（4）缺陷责任期满并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 1.5%。 

3.合同单价及总价已包括下列费用： 

（1）按本合同及改造图纸、工程量清单所列全部内容； 

（2）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试验费、服务费、管理费、利

润、规费、税金等所有费用。 

4.凡属重大设计修改、调整项目的费用，须先通过甲方驻场代

表认可并签发工作联系单，报甲方审核部门认可后方能生效。 

5.甲方支付工程款时，乙方应开具可抵扣 13%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 

（四）验收交接。 

1.改造工期： 



（1）合同签订之日起 180 个日历天内完成全部工作内容并通过

竣工验收交付； 

（2）若因甲方原因造成的重大返工而影响建造周期时或因不可

抗力影响建造周期时，工期可由双方协商后相应顺延。 

2.完成下列步骤方能交船： 

（1）按规范要求及图纸、合同规定，完成全部施工及试验； 

（2）解决试验中暴露的各种问题； 

（3）所有设备、仪器、仪表、管路、线路均工作正常，达到规

范及设计的技术指标和技术要求；确保通过船舶检验单位验收，取

得船舶检验证书。 

（4）按甲方的要求提供完整的完工图、竣工资料和设备资料。 

3.趸船交付前，乙方负责完成完工图，整理竣工资料，免费提

供给甲方三套并提供全部资料电子版一套。 

4.交船地点：宜昌港九码头。 

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

行为，符合公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鑫汇船舶施工资质、技术方案

满足公司项目建设需要，其质量控制目标符合船舶检验相关技术规范

要求以及其他标准、规程和规范。公司以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鑫汇船

舶为中标单位，能够确保项目价格公允，工期质量符合预期，工程项

目建设顺利进行。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

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六、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与宜昌城发及其控制的其他

主体累计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2,597.17 万元，相关关联交易

额度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系列议案，同意公司向宜昌交旅出

售所持有的宜昌交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车销售公

司”）20%股权，同时向宜昌城发出售所持有的汽车销售公司 20%股

权、对汽车销售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全部债权以及湖北天元供应链有

限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易各方确认的标的资产的合计交易价格为

18,368.86 万元。 

七、备查文件 

1.中标通知书； 

2.经双方签字盖章的《宜昌三峡旅游服务中心改造升级项目—宜

昌港趸船改造项目合同》。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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